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污泥处理处置实施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6〕208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0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污泥处理处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精神，确保“十三五”时期全面实现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的目标任务和全市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运行安全，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思路。

按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要求，坚持落实各

方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坚持尊重既往事实、适当修订补充，坚持超前谋划、合理确定备

用规模，坚持改革创新、探索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和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发展，形成“政府

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的污泥处理处置新机制，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多赢。

（二）主要目标。

2017年前，主城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100%，实现节能

减排、低碳环保、经济高效、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2016―2020年，主城区以外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逐年分别达

到70%、75%、80%、85%和90%，基本实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稳定化、

无害化、资源化。

二、主城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

（一）处理处置方式。

主城区（不含两江新区，下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采取以水泥窑协

同焚烧和污泥制园林营养土资源化利用为基础，热干化、污泥混合烧制陶泥和餐厨垃圾协

同处置为补充的多元化处理处置方式。

（二）处理处置点选择。

主城区现有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南山厂、地维厂、特水厂，重庆市

富皇水泥厂，重庆市小南海水泥厂等5家水泥厂协同处理处置点和重庆鼎旺环保园林有限公

司、唐家沱热干化处置中心继续保留（部分水泥厂关停后自动终止）。新增黑石子餐厨垃



圾处理厂、重庆升上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为主城区污泥协同处理处置点。2016年常规处理

处置能力达到1210吨/日，2020年常规处理处置能力达到1720吨/日。

开展主城区污泥应急处理处置能力建设。现有的鸡冠石热干化处置中心（处理处置

能力450吨/日）、冀东水泥璧山厂（处理处置能力100吨/日）、永荣青鹏水泥厂（处理处

置能力100吨/日）作为主城区污泥应急处理处置点，应急处理处置能力达到650吨/日。当

常规处理处置能力不能满足主城区污泥处理处置需求时，市市政委会同市财政局从污泥应

急处理处置点中选择1至2家企业作为常规处理处置点。鼓励主城区城镇污水处理企业在同

等条件下参与主城区污泥增量部分的处置工作，经市政府批准后，纳入主城区污泥处置购

买服务范围。

（三）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内容与资金。

污泥运输专用车辆配置。由污泥运输企业自行筹资配置，且每车配备车用全球定位

系统（GPS）。

计量设备配置。在主城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收集点和污泥处理处置点进口处

安装污泥运输地磅等计量设备，有关费用由城镇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处置企业承担。

监控平台建设。市市政委负责建设主城区污泥处理处置监控平台，对污泥产生、处

理、运输和处理处置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全程监控，有关监控资料作为支付污泥处理处置费

的依据。建设费用由市级财政专项支付。

污泥处理处置费用。主城区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运行费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由市级财政统一支付。污泥处理处置费标准按照《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核定主城区2015年

―2017年政府购买污泥处置服务费用的通知》（渝财公〔2016〕10号）要求执行，污泥制

园林营养土处理处置费标准为217元/吨；水泥窑协同焚烧、建材利用和餐厨垃圾混合处理

处置污泥等其他方式处理处置费标准为193元/吨；污泥运输费标准为1.85元/吨·公里。市财

政局每隔三年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主城区的污泥处理处置及运输成本进行核定。

三、主城区以外的污泥处理处置

（一）责任主体。

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

置的责任主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监管和污泥处理处置相关工

作。

（二）处置方式。



主城区以外污泥处置工艺可采用高温好氧发酵、协同焚烧、园林制营养土、污泥烧

制陶粒、卫生填埋、热干化等方式处置污泥，具体处置方式由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

自行确定。支持城镇污水处理企业参与主城区以外污泥的协同处置。

（三）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内容与资金。

污泥运输专用车辆配置。主城区以外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的运输方式和车辆配

置由各区县（自治县）参照主城区确定。

计量设备配置。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收集点和污泥处理处置点进口处安装污

泥运输地磅等计量设备，有关费用由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处置企业承担。

监控平台建设。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排水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建设污泥处理处

置监控平台，对污泥产生、处理、运输和处理处置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全程监控，有关监控

资料作为支付污泥处理处置费的依据。建设费用由本级财政专项支付。

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与运行。鼓励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积极推进污泥处理

处置环境治理第三方试点。试点工程或纳入总规及全市专项规划的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可向

国家申请建设专项（补贴）资金。未纳入全市规划的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建设资金由污泥处

理处置企业或单位自行解决。

主城区以外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及运行费用由有关开发区管委会和区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负责。市对主城区以外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处置，按照“稳定化、无害化、

资源化”的要求，实行“以奖代补”政策，由市市政委核定污泥处理处置量，市财政局按

80元/吨的标准给予补助。

两江新区污泥处理处置方式、设施建设内容与资金参照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

有关标准执行。

四、工作职责

市市政委负责牵头实施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工作，监督污水处理企

业、污泥处理处置企业按规定和标准对污泥进行处理处置，核定污泥产生量和处理处置

量；负责与主城区污泥运输、处理处置企业签订服务协议；负责主城区污泥调度及处理处

置监控平台建设与管理；牵头制定污泥处理处置有关标准和开展相关政策研究；指导主城

区以外区县（自治县）开展污泥处理处置工作；负责主城区以外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

处理处置量的核定及拟定补贴资金计划。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污泥处理处置新建项目的有关前期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污泥处理处置费标准制定和费用核查支付工作。

市经济信息委负责对水泥企业处理处置污泥改造项目的监管，并对水泥企业处理处

置污泥情况进行监督。

市环保局负责污泥处理处置的环境监管。

市园林局负责对污泥生产园林绿化营养土项目的行业监管，对其产品生产过程进行

监督。

市水务资产公司和区县（自治县）城镇污水处理企业应按照《城市污水处理厂运

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要求，强化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设备管理、工艺管理，确保出

厂污泥含水率不超过80%；负责污泥临时存储设施建设和核定污泥转运量，为污泥运输处

理处置提供条件。

污泥处理处置企业根据合同要求负责污泥处理处置设施改造建设和安全运行，负责

污泥的无害化处理处置和污泥衍生品的销售。

附件：1．主城区2015年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实际产生量表

                       2．主城区2020年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增量预测表

                       3．主城区2020年城市污泥处理处置能力与服务分区表

附件1

主城区2015年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泥实际产生量表

序

号
主城区污水处理厂名称

规模（万

立方米/

日）

年实际处理水

量（万立方

米）

每万吨污水

产泥量

（吨）

日产泥量

（吨）

年产泥总

量（吨）



1 南岸鸡冠石污水处理厂 80 28545 5.5 432 157559

2 南岸茶园污水处理厂 3 750 7.5 15 5608

3 江北唐家沱污水处理厂 40 15134 4.5 185 67600

4 沙坪坝井口污水处理厂 2 959 5.2 14 5021

5 沙坪坝土主污水处理厂 5 1785 8.1 39 14375

6 沙坪坝西永污水处理厂 3 988 3.1 9 3109

7 九龙坡西彭污水处理厂 1.5 543 4.4 7 2376

8 九龙坡白含污水处理厂 1.1 412 5.5 6 2256

9
九龙坡扬声桥污水处理

厂
1.2 279 5 4 1407

10
九龙坡彩云湖污水处理

厂
1.7 586 3.9 6 2286

11 大渡口污水处理厂 5 2089 8.2 47 17085

12 大渡口大九污水处理厂 3.5 1561 6.7 29 10488

13 巴南鱼洞污水处理厂 5 1444 5.7 23 8231

14 巴南李家沱污水处理厂 4 1832 4.8 24 8867

15 北碚污水处理厂 5 1894 10.8 56 20516

16 渝北城南污水处理厂 6 995 17.2 47 17112



17 渝北城北污水处理厂 8 1276 10.6 37 13502

18 渝北肖家河污水处理厂 2 840 6.8 16 5744

19 合 计 177 61912 ― 995 363142

说明：唐家桥、蔡家污水处理厂因改建或未运行，未纳入统计范围。

附件2

主城区2020年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泥增量预测表

序

号
主城区污水处理厂名称

规模（万

立方米/

日）

年实际处理水

量（万立方

米）

每万吨污水

产泥量

（吨）

日产泥量

（吨）

年产泥总

量（吨）

1 沙坪坝井口污水处理厂二期 4 1168 7 22 8176

2 沙坪坝土主污水处理厂二期 5 1460 7 28 10220

3 沙坪坝西永污水处理厂二期 6 1752 7 34 12264

4 沙坪坝回龙坝污水处理厂 2 584 7 11 4088

5 九龙坡西彭污水处理厂二期 4.5 1314 7 25 9198



6 九龙坡白含污水处理厂二期 3.9 1139 7 22 7972

7
九龙坡扬声桥污水处理厂二

期
0.8 234 7 4 1635

8 九龙坡陶家污水处理厂 5 1460 7 28 10220

9 九龙坡桃花溪污水处理厂 2.5 730 7 14 5110

10 南岸区东港污水处理厂 3 876 7 17 6132

11 南岸区茶园污水处理厂二期 6 1752 7 34 12264

12 北碚污水处理厂二期 5 1460 7 28 10220

13 北碚水土污水处理厂 10 2920 7 56 20440

14 北碚蔡家污水处理厂二期 6 1752 7 34 12264

15 北碚歇马污水处理厂 5 1460 7 28 10220

16 渝北蒙家院子污水处理厂 5 1460 7 28 10220

17 渝北苟溪桥污水处理厂 2 584 7 11 4088

18 渝北肖家河污水处理厂二期 3 876 7 17 6132

19 渝北石坪污水处理厂 5 1460 7 28 10220

20 巴南鱼洞污水处理厂二期 2.5 730 7 14 5110

21 巴南界石污水处理厂 3 876 7 17 6132



22 巴南李家沱污水处理厂二期 4 1168 7 22 8176

23 合 计 125.7 39624 ― 737 277371

附件3

主城区2020年城市污泥处理处置能力与

服务分区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处理处置方式

处置规模（吨/

日）
服 务 范 围

2016年 2020年

一、常用处置点

1
重庆鼎旺环保

园林有限公司
污泥制园林营养土 180 500

鸡冠石、李家沱、鱼洞、井

口、扬声桥、彩云湖、大渡

口、伏牛溪、大九等污水处

理厂

2
中法唐家沱污

泥热干化中心
热干化 240 240 唐家沱污水处理厂

3

重庆升上源环

境治理有限公

司

污泥烧制陶粒 200 300

水土、蔡家、城北、城南、

悦来、九曲河、肖家河、唐

家桥、复盛、果园等污水处

理厂



4 黑石子餐厨垃圾

处理厂

餐厨垃圾混合处置 100 300

5 拉法基南山厂 协同焚烧 110 0
茶园、东港、界石等污水处

理厂

6 拉法基地维厂 协同焚烧 80 80
鸡冠石、悦来、蒙家院子、

苟溪桥等污水处理厂
7 拉法基特水厂 协同焚烧 90 90

8 富皇水泥厂 协同焚烧 120 120
东阳、北碚、歇马、土主、

水土等污水处理厂

9 小南海水泥厂 协同焚烧 90 90
西永、西彭、白含、走马、

陶家等污水处理厂

小 计 1210 1720

二、应急处理处置点

10
鸡冠石热干化

中心
热干化 150 450

根据需要确定服务范围11
翼东水泥璧山

厂
协同焚烧 100 100

12
永荣青鹏水泥

厂
协同焚烧 0 100

小 计 250 650

合 计 1460 2370




